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資料


[案號] 970001 [機關代碼]3.76.55.4 [新增公告傳輸次數]第01次
[延伸碼] 0
[招標機關] 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
[招標機關地址] 花蓮縣花蓮市府後路23號
[招標單位名稱] 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
[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] 97年度地政資訊系統軟、硬體設備維護
[標的分類] 勞務類其它
[未來增購權利] 無
[是否刊登公報] 否 
[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]否
[是否符合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平台],優先採購分類項目：未定義優先採購分類項目
[是否提供電子領標]是
[機關文件費]20
[是否提供電子投標]否
[是否統包]否
[是否屬公共工程實施技師簽證範圍]否
[電子報價]否
[聯絡人(或單位)] 花蓮地政事務所 地用課 張麒瑋
[電話] 03-8225135轉366
[傳真] 03-8225894
[截止收件期限] 96年12月13日09時00分
[開標日期] 96年12月13日10時00分
[履約地點] 花蓮縣花蓮市(原住民地區)
[採購金額]新台幣462,000元
[預算金額]新台幣 462,000元
[預計金額]新台幣 462,000元
[預算金額是否公告]是
[預計金額是否公告]否
[執行現況] 已決標
[是否屬建築工程]否
[履約期限] 自97年1月1日起至97年12月31日止
[收受報價單或企畫書方式及地點] 掛號郵寄花蓮郵政7-31號信箱或專人送達本所收發室簽收
[新增日期] 96年12月06日
[更正日期] 96年12月06日
[決標方式]非複數決標：訂有底價最低標得標
[是否依『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』辦理]否
[自辦機關欄位]3.76.55.4
[是否受中央補助]否
[疑義、異議受理單位]本案招標機關 
[申訴受理單位]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（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、電話：02-87897530、傳真：02-87897514）
[檢舉受理單位]
＊地方政府-花蓮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（地址：花蓮市府前路17號、電話：(03)824-2059、傳真：(03)823-6149）
＊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（信箱：花蓮郵政60000號信箱、電話：038-338888）
[中文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公告附加說明]
[廠商資格摘要]： 
1.無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4項、第38條或第103條第1項規定情形，其營業項目與本採購標的有相關性並持有營利事業登記證者，廠商須提出資格文件影本，必要時機關得通知廠商提出正本供查驗2.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﹝應具備本採購標的之營業項目﹞。3.最新一期納稅證明文件或免稅證明文件影印本4.原住民個人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請依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檢附縣(市)主管機關核發有效期間(6個月)之證明文件 
[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]：請於截止收件期限前辦公時間向本所地用課(電話：03-8225135#366)洽購。郵購請將文件費用以郵局匯票〈兌款人：花蓮地政事務所〉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所收發室簽收，並於信封上書明郵購文件標的名稱，附回郵信封。 
[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]：新台幣200元 
[開標地點]：花蓮地政事務所三樓會議室 
[押標金額度]：新台幣200元 
[其他]：公告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投標須知辦理。2.廠商以電子領標者(網址:http://www.geps.gov.tw/)請於證件封內附上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紙本﹝該明細請廠商於電子領投標系統中「檢驗電子憑據」之功能列印﹞俾利本所查驗，或經查驗有重(複)製之情形，視同無效標。若未附電子領標憑據書面明細紙本又未派員到場說明，經本所於開標日期以電話通知仍無法聯繫提供查驗者，視同放棄。 3.本案開標不另行通知，請廠商於招標文件所定開標時間派員到指定之開標場所，以備依本法第51條第53條辦理時提出說明，減價、比減價格未派員到場辦理上開條文規定情形者視同放棄。如減價情形全無廠商到場者，再擇時通知減價。 異議檢舉受理單位：一、花蓮縣調查站：電話：（○三）八三三八八八八，傳真：（○三）八三三三○七四，信箱：花蓮郵政六○○○○號信箱。 
二、本縣採購稽核小組：電話：（○三）八二二七一七一轉二二九，傳真：（○三）八二三六一四九，住址：花蓮市府前路十七號。 




[更正時間 : 民國96年12月06日14:41]
廠商資格摘要：1.無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4項、第38條或第103條第1項規定情形，其營業項目與本採購標的有相關性並持有營利事業登記證者，廠商須提出資格文件影本，必要時機關得通知廠商提出正本供查驗。2.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﹝應具備本採購標的之營業項目﹞。3.最新一期納稅證明文件或免稅證明文件影印本。4.原住民個人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請依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檢附縣(市)主管機關核發有效期間(6個月)之證明文件或公函。 
公開取得文件領取方式及處所：請於截止收件期限前辦公時間向本所地用課(電話：03-8225135#366)洽購。郵購請將文件費用以郵局匯票〈兌款人：花蓮地政事務所〉郵寄或親自送達本所收發室簽收，並於信封上書明郵購文件標的名稱，附回郵信封。 
公開取得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：新台幣200元 
開標地點：花蓮地政事務所三樓會議室 
押標金額度：無(因屬勞務採購) 
其他：.公告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投標須知辦理。2.廠商以電子領標者(網址:http://www.geps.gov.tw/)請於證件封內附上該標案之領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紙本﹝該明細請廠商於電子領投標系統中「檢驗電子憑據」之功能列印﹞俾利本所查驗，或經查驗有重(複)製之情形，視同無效標。若未附電子領標憑據書面明細紙本又未派員到場說明，經本所於開標日期以電話通知仍無法聯繫提供查驗者，視同放棄。 3.本案開標不另行通知，請廠商於招標文件所定開標時間派員到指定之開標場所，以備依本法第51條第53條辦理時提出說明，減價、比減價格未派員到場辦理上開條文規定情形者視同放棄。如減價情形全無廠商到場者，再擇時通知減價。 
異議檢舉受理單位：一、花蓮縣調查站：電話：（○三）八三三八八八八，傳真：（○三）八三三三○七四，信箱：花蓮郵政六○○○○號信箱。 
二、本縣採購稽核小組：電話：（○三）八二二七一七一轉二二九，傳真：（○三）八二三六一四九，住址：花蓮市府前路十七號。


[公告日期]2007-12-06
